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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12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12 月 25 日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學校有五位同仁參加菲律賓海燕颱風賑災活動(12/11~12/18)，人文

處於 12月 26日下午舉辦賑災發放心得分享，12月 27日下午 13:30~15:00

校長週會，邀請宗教處邱定彬師兄分享慈濟人在當地參與賑災的過程，地

點：大愛樓演藝廳，邀請師生踴躍參加。感恩師生嚮應捐款並發起義賣

(12/23-12/25)。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訂定 全英語碩、博士學程獎學金設

置辦法 

102.12.09 日公告於網

站上 
國務中心 

二、  訂定 學士後中醫學系專兼任臨床

教師教學時數認定細則 
102.12.10 公告 

學士後中

醫學系 

三、  修正 教師評鑑施行細則部份條文 102.11.26 公布，並更

新研發處網頁法規 

研發處 

四、  修正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四條 

五、  修正 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第五條 102.11.28 公告 

六、  訂定 大學推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辦法 
102.11.28 公告 

參、 各單位報告 

一、 學務處 

(一)感謝學士後中醫學系林宜信主任及護理系彭台珠主任，協助推動宣

導學生穿制服，在此呼籲師長在各種場合鼓勵學生穿制服，以彰顯

慈大團隊的精神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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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辦理本校教職員工 CPR+AED 訓練計畫【附件 1】： 

衛福部建議各大專院校辦理校園安心認證，慈大為東部唯一的醫學

大學，校訓為慈悲喜捨，救人助人本是學校教育目標之一，因此，

學務處衛保組提出 CPR+AED 推廣計畫。必須 70%以上教職員具備

CPR+AED 證照，才能獲得衛福部安心場所認證。12月 24 日主管會

報中，學務處已提出施行計畫，預定於 103 年 1月 14 日（週二）

舉辦教育訓練，上午 1場、下午 2場。預估各學院教師參加人數：

醫學院 78 位教師、生科院 19位教師、教傳院 21位教師、人社院

38位教師;職員預估 9成以上。1月 14 日是寒假開始的預備週，學

生已放寒假，老師時間較充裕，請在座師長多加宣達此項訊息，期

望學校能順利獲得認證。 

二、 總務處 

近期內的重要工程：網球場、操場、環保教育站附近的水利溝拓寬取直，

以上工程利用寒假期間施作。中草藥園預計下月初發包。 

三、 秘書室 

(一)明年舉辦二十周年校慶，規劃出版中英文校慶特刊，請各學院酙酌

是否出版學院特刊，建議各系所趁此機會彙整歷史資料（照片、文

字），以免年代久遠散逸不全。 

(二)12 月 20 日舉辦學生與主秘座談會，學生提出許多意見，將轉知相

關單位研究改善或提出說明回覆。12月 27 日舉辦與非兼行政之教

師座談會，聽取教師對於改善學校行政的意見，座談會的內容及單

位的說明回覆，將於彙整後陳報副校長及校長。 

四、 許木柱副校長 

(一)有關二十周年慶特刊，12月 24 日主管會報共識原則：全校性刊物

1本，各學院 1本。請各學院及系所，利用寒假期間，儘早著手蒐

集資料。 

■校長：二十周年特刊，中文及照片定稿後，必須譯為英文，因此

除了各系所外，行政單位也要及早準備，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等特色，應列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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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各系所指派一位教師擔任該系所中英文網頁維護窗口，少部份未

提報名單的系所，請儘快提出名單，將於學期結束前召開網頁維護

說明會。 

■校長：網頁對系所招生極為重要，擔任系所中英文網頁維護窗口

的教師，將考量得否減少教學時數。 

(三)期望後中醫系、生科系及藥學系（擬報部申請 104 學年成立）教師，

能配合中醫藥草園，由生化或 DNA 分析植物特性，結合醫療、健康

跨領域合作，將中醫藥研究發展為學校的重要特色。 

(四)推動行政雙語化：例如空間標誌、法規、網頁雙語化，期盼英美系

教師協助。 

五、 語言教學中心 

102.12.15~28 舉辦澳洲華語人文營反應極佳，已有許多海外慈濟分會，

向精舍及宗教處提出組團到慈大的企畫案，預估明年(2014 年)營隊量會

增加。未來將提供更多機會予本校學生和外國學生互動，藉以拓展國際

觀，增加練習外語的機會。 

六、 學士後中醫學系 

(一)謝謝學務處公開表揚及肯定本系學生穿制服的表現，系上專任老

師，包括慈院至本系上課的教師，均穿著制服，多導引學生將時間

精力由服裝上，改為投入課業及準備國考，對的事情，正確的觀念，

只要能反覆宣導，必能獲得更大的認同。 

(二)已與福建中醫藥大學簽訂姐妹校，互動良好，互相承認交換學生學

分。預訂明年 3月與上海中醫藥大學簽約，與學校及慈院建立實質

的教學及研究合作。 

(三)感恩校長及楊院長為針炙專業教室及傷科專業教室揭牌，通識課程

或其它與針炙相關的課程，均能利用這二個專業教室，可鼓勵學生

選修此類課程。另有中藥萃取實驗室，歡迎生科院教師與本系合

作。還有一間空的實驗室，目前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設備，未來希

望與教師專長結合作中醫藥研究。 

七、 國務事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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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 月至韓國與嶺南大學及東國大學簽訂姐妹校，嶺南大學將於明年

2月 14 日至本校參訪。 

(二)與泰國馬希竇大學簽訂合作協議：馬希竇大學因為認同本校護理人

文，每年提供經費獎助 2名泰國清邁慈濟學校畢業學生至本校護理

學系就讀，畢業後再回泰國馬希竇醫學中心服務。此項合作計畫為

期 4年，總計補助 8位學生。 

(三)與印度 SRM 大學簽訂姐妹校：感恩醫學院及生科院師長協助和配

合，明年 1月 SRM 大學有 1位交換學生至本校學習。SRM 大學是印

度少數不分種姓制度的學校，學生 3萬多人，設有 4所醫院及 4個

電台，其中 1家醫院是專為貧窮百姓看診。除了規劃與醫學院及生

科院交流外，希望傳播系也能參與交流互動。 

(四)至韓國招生情況：海城女子高中將於明年 1月 15 日參訪本校及慈

濟技術學院，1月 16 日簽約，有意送學生至本校，從語言教學中心

學習華語一直到就讀慈大，因學制關係，韓國、泰國及馬來西亞均

是 12月學期結束，本校應準備春季班入學作業。 

八、 圖書館：建議碩士班及轉學考考古題上網，以利招生。 

(一)學生及評鑑委員建議將研究所考古題上網，多數學校會將歷屆研究

所考古題放上網頁，目前圖書館已建置考古題平台，惟部份系所未

提供考古題，致無法蒐集齊全，請討論是否規定各系所必須將碩士

班考古題公開上網，可掛在圖書館、各系所或教務處網頁，並建立

超聯結。 

(二)轉學考考古題是否一併上網公開。 

■教務長：大部份學校放在各系所或圖書館，以考生及家長立場考慮，

考古題放在系所較易查詢。建議圖書館、教務處及各系所均

建立考古題聯結。 

九、 教務處 

預計自 103 學年起招收寒假轉學生，教務處將清查各系退學或未報到的

名額，屆時請各系支持配合。經查大部份學校轉學考均無筆試，只有書

面資料審查及口試，請各系能配合取消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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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慈濟大學 102 學年度辦學績效指標，提請審議。 

說明：由相關單位依 102 學年重點工作項目修正彙整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擔

任召集人，負責督導、召集及主

持會議，並由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

校長指定具專業背景之委員一至

三人，以及學生會代表二人共同

組成，本會委員任期一年，連聘

得連任。主任秘書擔任本會執行

秘書兼本校個資保護聯絡窗口。 

三、本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

擔任召集人，負責督導、召集

及主持會議，並由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圖書

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

以及學生會代表二人為當然

委員，另由校長指定具專業背

景之委員一至三人共同組

成。主任秘書擔任本會執行秘

書兼本校個資保護聯絡窗口。 

1. 調 整 文

字順序 

2. 增 加 委

員 任 期

及 連 聘

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因應 103 學年度起實施新「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對照表實施要點」，為鼓勵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意願及減輕修習教育學程之

師資生經濟負擔，擬建議自 103 學年度起，調降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

學分費每一學分 800 元，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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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2年6月17日臺教師(二)字第1020077866B號令公布之「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要點，修訂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二、 修正之「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如附件3】，已經教育部102年12月13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20186178號函核定通過。 

三、 為增加師資生專業知能、教師授課時數考量，將教育學程每位「應修學

分數」由26學分提高為30學分，並建議將「學分費」調降。 

四、 現行應修學分數及收費和調整後之差異： 

方案 

現行26學分 

+4學分教育實習， 

收費900元 

新制30學分 

+4學分教育實習， 

收費800元 

學生總繳學分費 30*900=27,000 34*800＝27,200 

學校收入 

（1屆41位學生） 
1,107,000 1,115,200 

與現行差異  8,200 

五、 本校現修習教育學程學生結業班32位、在校班61位。畢結業生共計264

位，235位取得教師資格，74％從事教職之就業率。畢結業生就業情形

如下表所列：       

畢結業

人數 

取得合

格教師

證書 

正式

教師 

代理

教師 

繼續

進修 

服兵

役 
其他 

264 235 

(89%) 

120 

(45%) 

53 

(20%) 

19 

(7%) 

0 

(0%) 

22 

(8%) 

       其他：包含從事非教職、待業或不願意告知     (101.09.30統計) 

六、 本案經102年9月24日「慈濟大學102學年度第2次主管會報」審議，建議

自103學年度起，調降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分費每一學分800元。 

決議：通過自 103 學年度起，調降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分費為每一學分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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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優良教材獎助辦法廢止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為原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配合執行東區教學資源中心業務，經 96

年 10 月 16 日行政會議-第 29 次四長院長會議審議通過之辦法，惟 98

學年度後，教師專業組已另訂教案獎勵相關辦法，爰提案廢止本辦法。

【附件-法規 2】 

決議：通過廢止。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第六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慈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依導師

基本工作、學習與課外輔導兩

項目討論及審查之。 

詳細遴選評分表如附件一。 

第六條   

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依下列項目討論及

審查之： 

一、導師基本工作：佔比例為百分之六

十。 

二、弱勢學生及特殊個案學生關懷：佔

比例為百分之四十。 

詳細遴選評分表如附件一。 

整 併 第

一 、 二

款，並刪

除比例分

配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第三條及第

四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小組

成員包括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電算中心主任、圖

第三條 

本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小

組成員包括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電算中心

新增小組

成員- 教

資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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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館長、人事室主任、通識中心

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與學生代表。 

主任、圖書館館長、人事室主

任、通識中心主任與學生代表。 

第四條 

本小組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

人指定小組成員兼任之，辦理本小

組相關事宜。並得視需要聘請智慧

財產權、法律策略、或具電腦與網

路專長之專業顧問參與本小組工

作之執行。 

第四條 

本小組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

集人指定小組成員兼任之，辦理

本小組相關事宜。並得視需要聘

請智慧財產權、法律策略、或具

電腦與網路專長之專業人員參

與本小組工作之執行。 

「專業人

員」修改

為「專業

顧問」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5時 25 分 

 

附件一覽表 

附件 1 CPR+AED 推廣計畫 

附件 2 辦學績效指標修正對照表 

附件 3 慈濟大學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及學分表 

通過法規一覽表 

法規 1 慈濟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優良教材獎助辦法 (廢止) 

法規 3 慈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 (修正) 

法規 4 慈濟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 (修正) 

 


